附：第一批15项证明事项清单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1
	验资证明
	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1条“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还应当提交创立大会的会议记录以及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验资机构

	2
	评估作价证明
	合伙企业设立、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法定评估机构评估作价的，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法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作价证明。”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中国境内法定评估机构

	3
	主管部门（出资人）的出资证明
	非公司企业、开业、变更注册资本、主管部门（出资人）变动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证件（四）资金信用证明、验资证明或者资金担保。”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主管部门
（出资人）

	4
	清理债务完结证明
	非公司企业注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企业法人办理注销登记，应当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注销登记报告、主管部门或者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或者清算组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件”；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的通知（国市监注[2019]2号）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主管部门
（出资人）或企业

	5
	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完税证明）
	自然人股东转让股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五条“个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登记的，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应当查验与该股权交易相关的个人所得税 完税凭证。”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税务部门

	6
	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或者评价报告书；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监测评价报告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以及新建公共场所选址和设计卫生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卫生部令第80号)
第二十三条公共场所经营者申请卫生许可证的，应当提交下列资料：（一）卫生许可证申请表；（二）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三）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四）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有资质的卫生监测评价机构

	7
	拟投入车辆、场站设施的资金来源证明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许可
	《山西省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十四条（三）拟投入车辆、场站设施的资金来源证明。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申请人提供

	8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许可企业法人资格证明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许可
	《山西省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十四条（二）企业法人资格证明。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申请人提供

	9
	船舶停靠、旅客上下船所必需的安全设施证明文件
	跨市水路旅客、危险品运输经营许可
	《山西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八条(八)船舶停靠、旅客上下船所必需的安全设施的证明文件。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申请人提供 

	10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身份证、船员适任证书、劳动合同、特殊培训和基本安全培训合格证明
	封闭水域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山西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八条(五)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身份证、船员适任证书、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五条（三）经过船员基本安全培训，并经海事管理机构考试合格。第九条（三）经过相应的船员适任培训、特殊培训；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申请人提供 培训机构出具

	11
	旅客意外伤害强制险证明文件
	封闭水域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山西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八条(七)旅客意外伤害强制险证明文件。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申请人提供

	12
	船舶停靠、旅客上下船所必需的安全设施证明文件
	封闭水域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山西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八条(八)船舶停靠、旅客上下船所必需的安全设施的证明文件。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申请人提供

	13
	新增客船的、已经落实船舶靠泊、旅客上下船所必需的安全设施的证明文件
	新增客船危险品投入运营审批
	《山西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五）有船舶停靠、乘客上下船所必需的安全设施。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申请人提供

	14
	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培训证明和考试证明
	内河一类船舶船员适任证书签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五条（三）经过船员基本安全培训，并经海事管理机构考试合格。第九条（三）经过相应的船员适任培训、特殊培训；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申请人提供 培训机构和考试机构出具

	15
	1船舶所有权取得合法证明文件；2原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注销船舶所有权登记证明书；3原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未进行抵押的证明文书
	船舶所有权登记注销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国务院令第653号）第三十九条　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时，原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和其他有关证明文件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第四十条船舶灭失（含船舶拆解、船舶沉没）和船舶失踪，船舶所有人应当自船舶灭失（含船舶拆解、船舶沉没）或者船舶失踪之日起3个月内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和有关船舶灭失（含船舶拆解、船舶沉没）、船舶失踪的证明文件，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经审查核实，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应当注销该船舶在船舶登记簿上的登记，收回有关登记证书，并向船舶所有人出具船舶登记注销证明书。
	运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申请人提供 原船舶登记机关出具



